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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補助雇主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經費實施辦法 

修正總說明 

一、臺北市補助雇主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經費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臺北

市政府（九二）府法三字第０九二一五三０九七０

０號令訂定發布。因托兒需求日增，為鼓勵雇主辦

理托兒設施措施服務，爰修正申請補助條件，並提

高補助金額上限，以期提高雇主辦理托兒服務之誘

因，藉以提升受僱者托兒福利。 

二、而本辦法現行規定，雇主須委託在本市立案之托兒

機構辦理托兒服務並同時提供受僱者托兒津貼，方

符合補助資格，惟實務上受僱者多未將子女送至雇

主所簽訂之托兒服務機構受托，導致適用機率大

減，是為符合實務現況，爰修正補助資格要件為｢

受僱者子女在立案之托兒服務機構受托，雇主提供

受僱者托兒津貼補助。｣。 

三、又為鼓勵雇主辦理托兒服務，減輕受僱者托兒負

擔，爰一併提高現行最高補助金額上限，期透過修

正補助條件及提高補助金額上限之雙重誘因，以利

達成本辦法之立法目的；另參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所訂定之一百零一年度補助托兒設施措施作業須知

修正規定，並為達資源合理與有效之分配，爰就部

分補助事項增訂補助金額比例上限，以不超過當年

度雇主實支總數之百分之八十為限。 

四、再者，為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幼照法）

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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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相關規定之修正，爰刪除本辦法中關於「托

兒所」及「幼稚園」之用語，改稱「幼兒園」。惟參

照前開幼照法與兒少權法規定，其均有規定法令之

過渡期間，為避免於前開過渡期間，影響受僱者申

請托兒津貼之權益遭受損害，爰將｢依兒童及少年福

利法許可兼辦托嬰中心之私立托兒所｣及｢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中心｣納入托兒服務機構之列，俟法令所訂

過渡期間經過後，再予以刪除。又為避免本辦法所

稱之托兒服務機構於定義仍有掛一漏萬之虞，爰於

規定中增加「等」字，以表明本辦法所稱之托兒服

務機構僅為例示，如符合以受僱者未滿十二歲子女

為收托對象，且為合法設立，仍屬本辦法所稱之托

兒服務機構。 

五、另外，因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業經本府以一０

一年八月八日府法三字第一０一三二四八七七００

號令修正公布。依該自治條例第六條規定，原勞工

局更名為勞動局，爰將「勞工局」配合修正為「勞

動局」。 

六、本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五條、第七條、第八條、

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部分，

因配合勞工局更名為勞動局，爰配合修正；又

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及第十一

條，凡事業單位欲向勞動局申請托兒經費補助

者，皆統一稱為｢雇主｣。 

（二）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為配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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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實際狀況，爰放寬雇主申請補助條件，並配

合刪除現行條文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雇主與

立案托兒服務機構簽約家數｣、第五款｢雇主選

定托兒措施之方式｣及現行條文第八條第二款

第三目｢委託契約書影本｣；又同條第二項，配

合幼照法及兒少權法等相關規定，刪除「托兒

所」、「幼稚園」之用語，改稱「幼兒園」。又

參照前開幼照法與兒少權法規定，均有規定法

令之過渡期間，為避免於前開過渡期間，影響

受僱者申請托兒津貼權益遭受損害，爰將｢依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許可兼辦托嬰中心之私立

托兒所｣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納入托兒

服務機構之列，俟法令所訂過渡期間經過後，

再予以刪除。並於規定中增加「等」字，以表

明本辦法所稱之托兒服務機構僅為例示。 

（三）修正條文第四條規定，提高本辦法之補助額度

為原辦法補助金額之 2 至 2.5 倍。並增訂第二

項，明定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補助改

善或更新托兒設施費用」及第二款托兒措施部

分，其補助費用比例上限，以不超過當年度雇

主實支數之百分之八十為限。 

（四）修正條文第十條規定，增加雇主應於於指定期

限內填具領款收據向勞動局申請撥款之規定。 

（五）修正條文第十二條規定，增加｢勞動局得撤銷

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部，追回全

部或一部之補助款｣之內容，另將違反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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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再申請補助情事；未依第十條規定，於指

定期限內填具領款收據申請撥款；違反第十一

條第二項規避、妨礙或拒絕勞動局派員檢查各

補助計畫執行情形之情事；以詐欺或其他不正

當之方法申請補助或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

不實情事，一併納入本條規定，得予追繳並停

止補助規定之列。又本條為符合本市法規關於

補助處分應載明事項之現行規定體例，亦配合

為修正。 

（六）修正條文第十三條增訂第二項，明定本次修正

條文之施行日期。 

三、本辦法業經本府一０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府法綜字

第一０一三四一七二二００號令發布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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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補助雇主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經費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執

行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

費補助辦法第四條規定，以促進

勞工就業安定，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執

行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

費補助辦法第四條規定，以促進

勞工就業安定，特訂定本辦法。 

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勞

動局（以下簡稱勞動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

並由本府依臺北市政府組織自

治條例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委任

本府勞工局（以下簡稱勞工局）

辦理。 

一、 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

條例業經本府以一０

一年八月八日府法三

字第一０一三二四八

七七００號令修正公

布。依該自治條例第

六條規定，原勞工局

更名為勞動局。爰配

合修正本條，將「勞

工局」更名為「勞動

局」。 

二、又為符合本市法規關於

主管機關之現行規定

體例，爰予修正。 

http://www.laws.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lawshowall02.jsp?LawID=A040290050000800-20080530&RealID=
http://www.laws.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lawshowall02.jsp?LawID=A040290050000800-20080530&Re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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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辦法之補助對象，為登記

設立於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之公私立機構或機關雇主，且具

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以自行或聯合方式在本市

設置托兒服務機構並完成

立案。 

二  受僱者子女在立案之托兒

服務機構受托，雇主提供受

僱者托兒津貼補助。 

前項所稱托兒服務機構，指

托嬰中心、幼兒園、兒童托育中

心、課後托育中心、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中心及依兒童及少年福

利法許可兼辦托嬰中心之私立

托兒所等，並以受僱者未滿十二

歲子女為收托對象者。 

第三條    本辦法之補助對象，為登記

設立於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之公私立機構或機關雇主，且具

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以自行或聯合方式在本市

設置托兒服務機構並完成

立案。 

二  委託在本市立案之托兒服 

務機構辦理托兒服務，並提

供補助托兒津貼。 

          前項所稱托兒服務機構，指

托嬰中心、托兒所、兒童托育中

心及幼稚園，並以收托受僱者未

滿十二歲子女為限。 

一、 因原條文第一項第二

款之補助條件係由雇

主委託本市立案之托

兒服務機構受理受僱

者子女之托兒服務，

然考量目前實務狀

況，受僱者基於個人

需求考量，多未將子

女送至雇主簽約之托

育機構就讀，而大多

送往離家近之托兒服

務機構，導致該款適

用機率大減，是為符

合實務現況，爰放寬

補助條件，而修正第

一項第二款之補助條

件為「受僱者子女在

立案之托兒服務機構

受托，雇主提供受僱

者托兒津貼補助。」 

二、 再者，有關｢兒童托育

中心｣係｢臺北市兒童

福利機構設置標準與

設立自治條例｣規定

http://www.laws.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lawshowall01.jsp?LawID=P08G1008-20010404&RealID=08-07-1008
http://www.laws.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lawshowall01.jsp?LawID=P08G1008-20010404&RealID=08-07-1008
http://www.laws.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lawshowall01.jsp?LawID=P08G1008-20010404&RealID=08-07-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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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語；其指涉範圍

亦與課後托育中心相

同，均指收托國民小

學課後之學齡兒童之

托育機構。因本辦法

原即有規定「兒童托

育中心」，則因二者指

涉範圍相同，爰於本

辦法中亦將課後托育

中心一詞納入第二項

托兒服務機構之列。 

三、 又為配合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以下簡稱幼

照法）及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以下簡稱兒少權

法）等相關規定之修

正，爰修正第二項，

說明如下： 

(一) 配合幼照法自一百

○一年一月一日施

行，刪除「托兒

所」、「幼稚園」之

用語，改稱「幼兒

http://www.laws.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lawshowall02.jsp?LawID=A040080030011900-20110629&RealID=
http://www.laws.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lawshowall02.jsp?LawID=A040080030011900-20110629&RealID=
http://www.laws.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lawshowall02.jsp?LawID=A040040060017200-20120808&RealID=
http://www.laws.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lawshowall02.jsp?LawID=A040040060017200-20120808&Re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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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二) 另本辦法修正條文

自一百○二年一月

一日施行，惟幼照

法第五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依兒童及

少年福利法許可兼

辦托嬰中心之私立

托兒所，應自該法

施行之日起二年內

申請完成改制為幼

兒園；另兒少權法

第一百一十六條自

一百○一年五月三

十日起施行，該條

文規定該法施行前

經政府核准立案之

課後托育中心應自

該法施行之日起二

年內申請完成改制

為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中心，是為因應

前開幼照法與兒少

權法之法令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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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部分機構名稱

將有同時存在可

能，且為避受僱者

請領托兒津貼之權

益受損，爰將｢依兒

童及少年福利法許

可兼辦托嬰中心之

私立托兒所｣、｢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中

心｣納入第二項托

兒服務機構之列。 

(三) 勞工局將俟前開法

令過渡期滿後，再

行修法刪除｢課後

托育中心｣及｢依兒

童及少年福利法許

可兼辦托嬰中心之

私立托兒所｣等用

語。 

(四) 且為避免托兒服務

機構定義仍有掛一

漏萬之虞，爰於規

定中增加「等」字，

以表明本條上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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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僅為例示，如符

合以受僱者未滿十

二歲子女為收托對

象，且為合法設立

之托兒服務機構，

均屬本辦法所稱之

托兒服務機構。 

第四條    本辦法補助額度如下： 

一  托兒設施： 

（一）新興建完成並登記立案

者，補助托兒設施費用

最高新臺幣三十萬元。 

（二）已設置並登記立案者，

補助改善或更新托兒

設施費用，每年最高新

臺幣十萬元。 

二  托兒措施：每年最高新臺幣

五萬元。 

前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二

款之補助費用，其比例以不超過

當年度雇主實支數之百分之八

十為限。 

第四條    本辦法補助額度如下： 

 一  托兒設施： 

（一）新興建完成並登記立案

者，補助托兒設備費用最

高新臺幣十五萬元。 

（二）已設置並登記立案者，

補助改善或更新托兒設

備費用，每年最高新臺幣

五萬元。  

  二、托兒措施：每年最高新臺

幣二萬元。 

一、 因托兒需求日增，為

鼓勵雇主辦理托兒設

施措施服務，且斟酌

本府財政狀況，爰提

高本辦法之補助額度

為原補助金額之二至

二.五倍，以期提高雇

主辦理托兒服務之誘

因，藉以提升受僱者

托兒福利。 

二、 又本補助並非採全額

補助，且為達資源合

理及有效之分配，乃

參酌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一百零一年度補

助托兒設施措施作業

須知修正規定｣第七

http://www.laws.taipei.gov.tw/caseatt/13939/2.勞委會101年度補助托兒設施措施作業須知.doc
http://www.laws.taipei.gov.tw/caseatt/13939/2.勞委會101年度補助托兒設施措施作業須知.doc
http://www.laws.taipei.gov.tw/caseatt/13939/2.勞委會101年度補助托兒設施措施作業須知.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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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第一款規定：｢補助

總數比率原則以不超

過實支數之百分之八

十｣，爰於本條第二項

部分，增訂有關第一

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

二款補助費用比例上

限，以不超過當年度

雇主實支數之百分之

八十為限。 

三、 惟因雇主提供托兒設

施部分，因新興建設

施所需花費成本較

高，為提高並鼓勵雇

主新興建設置托兒設

施，爰就此部分無規

定補助費用比例上

限。 

第五條    前條經費補助，勞動局應於

當年度預算額度內為之，其補助

額度並依下列事項酌定之： 

一  雇主設置托兒服務機構之

收托總人數及收托受僱者

子女人數。 

第五條    前條經費補助，應於當年度

預算額度內為之，其補助額度並

依下列事項酌定之： 

一  雇主設置托兒服務機構之

收托總人數及收托受僱者

子女人數。 

一、 因配合第三條第一項

第二款修正補助條

件，爰配合刪除第一

項第四款及第五款中

關於針對原補助條件

之酌定項目，不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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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僱者子女需要收托數與

實際收托人數之比率。 

三  雇主提供托兒津貼之補助

狀況。 

四  收托費用降低幅度。 

五  收托時間之安排與受僱者

上、下班時間配合度。 

六  辦理方式之創新性與多元

性。 

七  勞動局當年度經費預算。 

二  受僱者子女需要收托數與

實際收托人數之比率。 

三  雇主提供托兒津貼之補助

狀況。 

四  雇主與立案托兒服務機構

簽約家數。 

五  雇主選定托兒措施之方式。 

六  收托費用降低幅度。 

七  收托時間之安排與受僱者

上、下班時間配合度。 

八  辦理方式之創新性與多元

性。 

九  勞工局當年度經費預算。 

為審查項目之一。 

二、 又配合第一項第四款

及第五款之刪除，其

他款次依序調整，並

酌作文字修正。 

第六條    雇主辦理之托兒設施或措

施，由政府設立、推動者，或當

年度已獲政府機關補助者，不得

再申請補助。 

第六條    雇主辦理之托兒設施或措

施，由政府設立、推動者，或當

年度已獲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補助者，不得再申請補助。 

文字修正。 

第七條    勞動局應每年公告受理申

請期限、補助額度及其他相關事

項。 

第七條    勞工局應每年公告受理申

請期限、補助額度及其他相關事

項。 

將「勞工局」修正為「勞動

局」。 

第八條     雇主應於前條公告期限

內，檢具下列文件向勞動局提出

申請： 

第八條    申請補助者，應於前條公告

期限內，檢具下列文件向勞工局

提出申請： 

一、 將「勞工局」修正為

「勞動局」。 

二、 因配合第三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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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托兒設施 

（一）申請書。 

（二）實施計畫書。 

（三）托兒服務機構設立許可

證書影本。 

（四）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五）其他配合第五條審酌事

項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  托兒措施 

（一）申請書。 

（二）實施計畫書。 

（三）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四）雇主補助托兒津貼證明

文件。 

（五）其他配合第五條審酌事

項之相關證明文件。 

一  托兒設施 

(一)申請書。 

(二)實施計畫書。 

(三)托兒服務機構核准立案證

書影本。 

(四)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五)其他配合第五條審酌事項

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  托兒措施 

 (一)申請書。 

(二)實施計畫書。 

(三)委託契約書影本。 

(四)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五)雇主補助托兒津貼證明

文件。 

(六)其他配合第五條審酌事

項之相關證明文件。 

第二款修正，爰配合

刪除第二款第三目，

關於針對原補助條件

應檢具｢委託契約書

影本｣，不再列為檢附

文件之一。 

三、 又配合第二款第三目

之刪除，其他款目次

依序調整，並酌作文

字修正。 

第九條    勞動局對申請案件進行審

核後，應將申請案件及審核結

果，彙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辦理

再予補助，並副知雇主。 

前項所稱申請案件，包含逾

申請期限或其他原因無法獲得

本市補助者。 

第九條    勞工局對申請案件進行審核

後，應將申請案件及審核結果，

彙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辦理再

予補助，並副知申請人。 

前項所稱申請案件，包含逾

申請期限或其他原因無法獲得

本市補助者。 

將「勞工局」修正為「勞動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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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經核准給予補助者，雇主應

於接到勞動局審核結果通知書

後，於指定期限內填具領款收據

向勞動局申請撥款。 

第十條    經核准給予補助者，申請人

應於接到勞工局審核結果通知

書後，填具領款收據送達勞工局

辦理撥款。 

一、 將「勞工局」修正為

「勞動局」。 

二、 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雇主受領經費補助者，有

關補助款之使用及核銷，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  應專款專用，並於每年十

月底前檢附原始憑證、成

果報告表及經費報告表

核銷。 

二  補助款原始憑證開立日

期，除新設立托兒設施依

興設發生事實認定外，已

設立托兒設施及托兒措

施均以當年度為限。 

三  應依所提計畫及補助內

容，按進度確實執行，如

有變動，應報經勞動局同

意。 

四  受補助托兒設施之雇主

應於所購置設施之適當

地點（或位置）標明「臺

北巿政府勞動局００年

第十一條    雇主受領經費補助者，有

關補助款之使用、核銷，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  應專款專用，並於每年十

月底前檢附原始憑證、成

果報告表及經費報告表

核銷。 

二  補助款原始憑證開立日

期，除新設立托兒設施依

興設發生事實認定外，已

設立托兒設施及托兒措

施均以當年度為限。 

三  應依所提計畫及補助內

容，按進度確實執行，如

有變動，應報經勞工局同

意。 

四  受補助托兒設施單位應

於所購置設備之適當地

點（或位置）標明「臺北

巿政府勞工局００年度

一、 將「勞工局」修正為

「勞動局」。 

二、 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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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預算補助」字樣。 

勞動局得隨時派員檢查

各補助計畫執行情形，雇主不

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預算補助」字樣。 

勞工局得隨時派員檢查

各補助計畫執行情形，受補助

之雇主不得拒絕。 

第十二條    補助處分應載明：「受補

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動

局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處分

之全部或一部，並追回已撥付

之全部或一部補助款，且得停

止補助一年至三年：一、以詐

欺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申請

補助或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

等不實情事。二、有違反第六

條重複申請補助之情事。三、

未依第十條規定，於指定期限

內申請撥款。四、違反第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

定。五、規避、妨礙或拒絕勞

動局就各補助計畫執行情形

之檢查。」 

第十二條    雇主接受經費補助，如有

違反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

三款規定者，勞工局應予追

繳，並視情節輕重，停止補助

一年至三年。 

一、 將「勞工局」修正為

「勞動局」。 

二、 增加｢勞動局得撤銷

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

分之全部或一部，追

回全部或一部之補助

款｣之內容，以符合追

回補助款之法律程

序。 

三、 將違反第六條不得再

申請補助情事；未依

第十條規定，於指定

期限內申請撥款；違

反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避、妨礙或拒絕勞動

局派員檢查各補助計

畫執行情形之情事；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

之方法申請補助或申

請資料有虛偽、隱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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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實情事，一併納

入本條規定。 

四、 又為符合本市法規關

於補助處分應載明事

項之現行規定體例，

爰配合修正。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發

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二年一月

一日施行。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配合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組

織規程之生效日期，本次修

正條文自一○二年一月一

日起施行，爰增加第二項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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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補助雇主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經費實施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執行托

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第四條規定，以促進勞工就業

安定，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勞動局（以下簡稱勞動局）。 

第三條    本辦法之補助對象，為登記設立於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之

公私立機構或機關雇主，且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以自行或聯合方式在本市設置托兒服務機構並完成立案。 

二  受僱者子女在立案之托兒服務機構受托，雇主提供受僱者托兒

津貼補助。 

前項所稱托兒服務機構，指托嬰中心、幼兒園、兒童托育中心、

課後托育中心、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及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許可

兼辦托嬰中心之私立托兒所等，並以受僱者未滿十二歲子女為收托

對象者。 

第四條    本辦法補助額度如下： 

一  托兒設施： 

（一）新興建完成並登記立案者，補助托兒設施費用最高新臺幣

三十萬元。 

（二）已設置並登記立案者，補助改善或更新托兒設施費用，每

年最高新臺幣十萬元。 

二  托兒措施：每年最高新臺幣五萬元。 

前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二款之補助費用，其比例以不超過當年

度雇主實支數之百分之八十為限。 

第五條    前條經費補助，勞動局應於當年度預算額度內為之，其補助額

度並依下列事項酌定之： 

一  雇主設置托兒服務機構之收托總人數及收托受僱者子女人數。 

二  受僱者子女需要收托數與實際收托人數之比率。 

三  雇主提供托兒津貼之補助狀況。 

四  收托費用降低幅度。 

五  收托時間之安排與受僱者上、下班時間配合度。 

六  辦理方式之創新性與多元性。 

七  勞動局當年度經費預算。 

第六條    雇主辦理之托兒設施或措施，由政府設立、推動者，或當年度

已獲政府機關補助者，不得再申請補助。 

http://www.laws.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lawshowall02.jsp?LawID=A040290050000800-20080530&RealID=
http://www.laws.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lawshowall02.jsp?LawID=A040290050000800-20080530&Re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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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勞動局應每年公告受理申請期限、補助額度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八條    雇主應於前條公告期限內，檢具下列文件向勞動局提出申請： 

一  托兒設施 

（一）申請書。 

（二）實施計畫書。 

（三）托兒服務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影本。 

（四）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五）其他配合第五條審酌事項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  托兒措施 

（一）申請書。 

（二）實施計畫書。 

（三）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四）雇主補助托兒津貼證明文件。 

（五）其他配合第五條審酌事項之相關證明文件。 

第九條    勞動局對申請案件進行審核後，應將申請案件及審核結果，彙

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辦理再予補助，並副知雇主。 

前項所稱申請案件，包含逾申請期限或其他原因無法獲得本市

補助者。 

第十條    經核准給予補助者，雇主應於接到勞動局審核結果通知書後，

於指定期限內填具領款收據向勞動局申請撥款。 

第十一條    雇主受領經費補助者，有關補助款之使用及核銷，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  應專款專用，並於每年十月底前檢附原始憑證、成果報告表

及經費報告表核銷。 

二  補助款原始憑證開立日期，除新設立托兒設施依興設發生事

實認定外，已設立托兒設施及托兒措施均以當年度為限。 

三  應依所提計畫及補助內容，按進度確實執行，如有變動，應

報經勞動局同意。 

四  受補助托兒設施之雇主應於所購置設施之適當地點（或位

置）標明「臺北巿政府勞動局００年度預算補助」字樣。 

勞動局得隨時派員檢查各補助計畫執行情形，雇主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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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補助處分應載明：「受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動局得

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追回已撥付之全部或一

部補助款，且得停止補助一年至三年：一、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

之方法申請補助或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二、有違

反第六條重複申請補助之情事。三、未依第十條規定，於指定期

限內申請撥款。四、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

五、規避、妨礙或拒絕勞動局就各補助計畫執行情形之檢查。」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發布之條

文，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